
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示范文本）

本合同双方当事人：
临时用地使用人（称甲方）：                   
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临时用地权利人（称乙方）：                   
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第一条 甲方因建设需要，需临时使用乙方位于                                                        的国有土地面积为大写           平方米（小写        平方米），集体土地面积为大写           平方米（小写                           平方米）。临时用地四至范围：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

第二条 甲方临时使用乙方土地的用途为                      。

第三条 乙方提供给甲方临时使用的土地现状地类为：

①                     
②                     
③                     
第四条 甲乙双方商定临时用地使用时间为     年，按临时用地审批部门批准使用之日起算。

第五条 甲方在临时用地批准后     日内，一次性全额支付乙方临时用地补偿费人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甲方未按约定时间支付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向乙方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60日仍不能支付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赔偿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第六条 乙方在甲方交清补偿费用后     日内向甲方移交临时用地。乙方移交的临时用地应保证甲方正常使用。除国家公共利益需要外，乙方不得提前收回土地。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交付土地的，每延期一日，乙方应当按甲方已经支付的临时用地补偿费的    ‰向甲方缴纳违约金，临时用地使用期限自实际交付土地之日起算。

第七条 甲方对批准使用的临时用地，不得改变批准用途，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不得擅自转让、出租、抵押临时用地。临时用地占用已种植粮食作物的田块，原则上应待粮食作物收获后再行施工。
第八条 甲方应在临时用地批准使用期满后      日内完成土地复垦，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使用耕地的应当复垦为耕地，使用耕地以外的其他农用地的应当恢复为农用地，其他用地应当恢复为            。土地复垦期内，甲方不得使用临时用地。甲方未完成土地复垦或验收未合格影响下一季农作物种植的， 赔偿乙方临时用地土地补偿费       元/亩/月，直至验收合格交付乙方为止。

第九条 合同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本合同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可以免除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当事人迟延履行期间发生的不可抗力，不具有免责效力。

第十条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十一条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本条第     项约定的方式解决：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生效。

第十三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执两份，乙方和鉴证单位（市、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各执一份。

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乙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鉴证单位：

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临时使用土地合同使用说明

1、 临时使用已确定使用权人的国有土地，由使用人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签订临时用地合同；临时使用未确定使用权人的国有土地，由使用人与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签订临时用地合同，其中使用已纳入土地储备范围内的国有土地的，由使用人与土地储备机构签订临时用地合同；临时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由使用人与土地所属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合同。临时用地涉及不同权利人的，分别签订合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为乙方的，不再设鉴证单位。
2、 本合同第二条中，临时使用土地的用途按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新自然资规〔2022〕2号）规定的临时用地的范围填写。
3、 本合同第三条中，临时使用的土地现状地类按《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规定的土地二级类填写。
4、 本合同第四条中，临时用地的使用时间不超过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新自然资规〔2022〕2号）规定的临时用地用最高使用期限。
5、 本合同第八条中，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年。


